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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陆丰市委 陆丰市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陆丰市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陆委

办字〔2021〕94 号）文件精神，大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，

鼓励支持农业企业（农民专业合作社）参与农业产业园区建

设，现根据《陆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陆丰市乡村振

兴驻镇帮镇扶村资金监管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陆府办〔2022〕

11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决定对参与农业产业园建设的农业企业

（农民专业合作社）进行贷款贴息补助，为使贷款贴息工作

顺利推进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贴息对象和时限

对参与农业产业园区建设的本市农业企业（农民专业合

作社），在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期间（2021 年 6 月 1 日至

2025 年 12 月 31 日），向银行贷款 300 万元以上，且将贷款

用于农业产业园区发展有关的厂房建设、设备采购、技术改

造、农产品收购、加工储运等并能够带动 100 户以上的农户

（含脱贫户）增收的项目贷款按年度进行贴息。

二、贴息标准

按照相应银行的贷款利息发生额的 80%予以贴息，贴息

额度控制在 60 万元以内。

三、贴息要求

（一）同一企业只能享受一次财政贷款贴息资金。

（二）有拖欠农民（集体）土地流转费行为的企业，不

予贴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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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同一企业同笔贷款不得重复享受财政贷款贴息资

金。

（四）企业以“贷新还旧”所取得的贷款，不予贴息。

四、贴息资金来源

贴息资金从驻镇帮镇扶村资金中安排。

五、项目申报材料

企业应按贴息范围的有关规定，申请上一年度的贷款贴

息，并报送项目申报材料,一律要求装订成册。申报材料包

括:

（一）企业取得银行贷款的贷款凭证、利息支付凭证的

复印件；

（二）《贷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和《贷款项目报告》;

（三）《陆丰市农业企业项目贷款贴息申请书》;

（四）项目申请企业上年度《资产负债表》和《损益表》;

（五）企业参与市（镇）级以上产业园区建设的确认证

明（市级以上由市农业农村局确认，镇级由产业园区所在镇

确认）;企业带动农户（脱贫户）的确认证明（由所在镇确

认）；

（六）企业获得的市级以上各种证书的复印件;

（七）企业实施产业园建设的工作总结,内容包括产业

基本建设及规模,带动当地农户（脱贫户）户数及增收情况

等方面;

（八）与农户（脱贫户）之间签订的合约关系证明材料

及花名册；

（九）其他需求的审查材料。

六、贴息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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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镇推荐符合要求的贴息对象填写申请书；

（二）由市乡村振兴局组织对申请对象贷款、项目建设、

带动农户（脱贫户）等情况进行核实，并征求税务、市场监

督等单位意见后，对贴息对象和贴息金额进行审定，并按要

求兑付贴息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镇要大力开展政策宣传产业发展贷款贴息工作，

让广农业企业（农民专业合作社）深入了解相关惠农政策；

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金的作用，结合当地资源禀

赋优势，引导、鼓励农业企业（农民专业合作社）参与农业

产业园区建设；要加强对推荐企业申报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

性负责，若有虚假、重复申报等现象发生，一经发现将收回

财政贴息资金，并追究相关责任。

（二）企业要做好日常财务核算和农业生产经营基础工

作，及时提供要求的数据、材料，接受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贷款贴息资金分配信息公开公示制度，

对贴息补助对象、补助金额等信息一律公告公示，主动接受

群众和社会监督。

附件：陆丰市农业企业（农民专业合作社）贷款贴息申

请表


